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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确定当船载地球站处于最近距离时 
对固定业务台站造成干扰的指南* 
（ITU-R 226/9和ITU-R 254/4号课题） 

 

（2003-2008年） 

 

范围 

本建议书为各主管部门提供了指南，用于确定船载地球站（ESV）可能对固定业务电台造成的

干扰。附件1阐述了此项确定工作的一般性考虑。附件2描述了此项确定工作的最基本方法。附件3在
仿真的基础上提供了若干种可用方法。主管部门授权在14.0-14.5 GHz频段使用小于1.2 m的天线，以

确保这些较小天线在符合第902号决议（WRC-03）的情况下，可在双边或多边讨论中考虑使用附件4
中的资料。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船只可加载能够运行卫星固定业务（FSS）ESV的设备，根据《无线电规则》

（RR）第4.4款在5 925-6 425 MHz频段内的FSS网络内发射； 

b) 船只可作为ESV，根据《无线电规则》（RR）第4.4款，在14-14.5 GHz频段工作或作

为次要业务分配给卫星移动业务（MSS）； 

c) 在固定业务（FS）内，考虑到a)和b)中的一些频段作为共同主要业务共用； 

d) 如果ESV要在靠近海岸的海上路线和行道内工作，则有必要为这些工作定义一些复

合区域； 

e) ITU-R SF.1585建议书为定义此区域提供了一种方法； 

f) 必须对此区域内的FS电台进行审查，以确定这些电台是否会受到大于允许干扰强度

的干扰； 

g) 许多FS数字系统使用自动发射功率控制（ATPC）工作； 

h) 数秒以上的干扰事件，将在数字FS系统中造成严重的长期中断； 

j) ITU-R SF.1006建议书和/或ITU-R SM.1448建议书提供的方法，可用于确定固定ESV
状态下，FSS电台和FS电台之间可能存在的干扰（见注1）； 

                                                 
*  “最近距离”的定义，请参见ITU-R SF.1650-1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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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用于确定ESV对FS电台干扰电平的方法，应由相关主管部门达成协议； 

l) 为主管部门开展初步分析确定具体电平而提供的指南，可能会对某些具体干扰评估

有价值； 

m) ITU-R F.696和ITU-R F.1565建议书定义了FS电台允许的干扰标准； 

n) 当ESV不固定时，确定这些ESV产生的潜在干扰需要不同方法和干扰标准， 

认识到 

a)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伊斯坦布尔，2000年）（WRC-2000）呼吁ITU-R尽快完成与

船载地球站（ESV）相关的研究，特别要求其不会对主管部门其它业务的电台产生不可接受

的潜在干扰； 

b) 《无线电规则》第5.457A款规定，只要此类使用符合第902号决议（WRC-03），

5 925-6 425 MHz和14-14.5 GHz频段内的船载地球站可与卫星固定业务的空间站通信； 

c) 《无线电规则》第5.457B款规定， 在卫星水上移动业务中作为次要业务，并且符合

第902号决议（WRC-03）中的特性和条件的情况下，5 925-6 425 MHz和14-14.5 GHz频段内

的船载地球站可在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巴林、科摩罗、吉布提、埃及、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约旦、科威特、摩洛哥、毛里塔尼亚、阿曼、卡塔尔、叙利亚

阿拉伯共和国、苏丹、突尼斯和也门工作， 

注意到 

a) 第902号决议（WRC-03）附件2中给出的ESV操作技术限制，特别是偏轴限值，在确

定潜在干扰时适用； 

b) 第37号建议书（WRC-03）（船载地球站（ESV）使用的操作程序）阐述了ESV操作

的程序， 

建议 

1 附件1中阐述的指南可被用作FS电台“最近距离”内工作的、ESV总体干扰评估的框

架； 

2 附件2中的指南可作为计算ESV干扰的基础（参见注2和注3）； 

3 通过附件2中方法得出的结果，可用于确定考虑到b)中的部分频段在“最近距离”

内，是否可供ESV使用（参见注3）； 

4 主管部门授权在14.0-14.5 GHz频段使用小于1.2 m的天线，以确保这些较小天线符合

第902号决议（WRC-03）的规定时，可在双边或多边讨论中考虑使用附件4中的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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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 本建议书中给出的方法使用FS干扰保护标准。例如，ITU-R SF.1006建议书提供了此类

标准，但短期标准可能仅与ITU-T G.821建议书相符。另外，ITU-R SF.1650建议书为满足

ITU-T G.826和G.828建议书的要求，提供FS短期保护标准。 

注 2 – 当为ESV确定频率时，可能需要考虑使用缓解技术。例如，当FS频率安排是基于ITU-
R F.383建议书时，ESV发射器使用6 GHz FS中心频段（接近6.175 GHz），能够大幅降低对

FS接收机产生的潜在干扰，其原因在于若考虑对FS信道干扰，则接收机滤波会带来益处。  

注 3 – 可使用附件3中的方法对附件2的方法加以补充。 

 

 

附件 1  
 

为确定移动ESV对固定业务电台发射干扰 
而确定和使用操作等值线*的指南 

（关键等值线点法） 

可将下述方法用作在FS电台最近距离范围工作的、ESV总干扰评估框架。 

1 引言 

ITU-R SF.1006建议书提供了评估FSS电台与FS电台间潜在干扰的方法，该方法假设FSS
与FS电台的空间关系固定不变。驶入港口或港湾泊位的ESV，在运动过程中与FS电台的关系

是变化的。 

ITU-R SF.1585建议书阐述的方法使用ESV船舶操作等值线来确定一个区域，用于确定

ESV在此等值线上行进时，可能受到ESV产生的、不可接受干扰的FS电台。根据现有程序，

需对此类潜在干扰进行评估，且当该船舶在此区域内时，假设在船舶路线的各可能点上ESV
是固定的。 

本附件提供的方法名为关键等值线点法，将确定FS电台潜在干扰简化为仅针对操作等值

线上的少量点集。这些点中的每一个均被称为关键等值线点（CCP）。有些点是具体针对操

作等值线，而另一些是针对特定的FS电台。 

                                                 
* ITU-R SF.1585建议书定义了操作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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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CCP时的考虑 

2.1 固定操作 

对于ESV的固定操作，可使用ITU-R SF.1006建议书或ITU-R SM.1448建议书，亦或相关

主管部门一致认可的程序（这些程序将应用于任何新FSS电台）对潜在干扰进行评估。 

2.2 运动中的操作 

必须对区域内所有FS电台（如ITU-R SF.1585建议书所述）进行审查，以确定其是否会

受到高于允许值的干扰。这通常要求对操作等值线内运动中的ESV船舶，在线上各点对各FS
电台产生的潜在干扰进行评估。但是，CCP方法通过在特定区域内为各FS接收机确定少量的

点，降低了此类计算的要求。 

2.2.1 为各个可能会受影响的FS接收机确定CCP 

对于某FS接收机可能受到的移动船舶ESV终端干扰而言，计算中存在三种与位置相关的

变量：  
– 传播损耗几乎超出的时间的比例。此损耗取决于干扰路径的长度，无线电气候区，

并且有可能包括干扰路径上可能存在的任何阻塞产生的影响；  
– FS接收机天线增益；和  
– ESV天线水平增益。 

 对深水航道（见图1）定义的操作等值线内各点，这三项因素均可方便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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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01 

码头 

深水航道

海洋航道的边界

受到的干扰

FS 接收机

FS 路径

图 1
基本干扰的几何图形

 
 

为了评估潜在干扰，通过一系列直线分段对操作等值线取近似值。CCP的确定取决于FS
路径相对操作等值线的位置与校准关系，并需要区分几种情况。当FS天线的主波束轴方位角

不与ESV操作区内的任一部分相交时，关键等值线点是指，等值线上出现方向改变或已抵达

沿岸极值（超出这一极值以外，则无须进行协调）时的位置。当FS天线的主波束轴方位角与

操作等值线相交时，则有必要改变和/或调整CCP的数量。对于任何一种情况，均应使用相

同的CCP来考虑所有相关FS电台的长短期干扰。该区域内，评估运动中的ESV操作对FS接收

机产生的干扰（其中需对ESV的潜在干扰进行估算），必须考虑使用传播损耗模型接收机的

各种CCP操作，例如ITU-R P.452建议书中阐述的操作。此评估的目标是确定其可用于运动中

的ESV操作，而又不对FS电台产生不可接受的干扰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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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确定某特定接收机的CCP，需要区分下述三种情况： 

情况1：对于这种情况，FS接收天线的主波束轴不会与操作等值线相交。这种情况下，仅在

ESV的操作等值线改变方向时需要CCP。 

情况2：对于这种情况，FS天线的主波束（在最大天线增益的10 dB内）全部在操作等值线的

直线段之内。天线增益比最大值小10 dB时，操作等值线上的点需要两个附加CCP。两CCP
间的该操作等值线部分包含一个自然交叉点（NIP），FS天线的主波束轴在该点与操作等值

线相交。该NIP总是作为一个CCP。 

情况3：对于这种情况，NIP与操作等值线的一个变向点足够近，以至于FS天线的主波束跨

越了操作等值线中的多个部分。当NIP接近ESV操作等值线的一个变向点时，这种情况最有

可能发生。与情况2一样，操作等值线与该天线10 dB各点的相交处，需要两个附加CCP。但

是，在这种情况下，主波束中的原点无须被视作CCP。 

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ESV的操作等值线上存在这样一点，即在该点上ESV天线的最大水平

增益指向FS接收机，则无论三情况中的哪种适用，等值线上的该点可被确定为FS接收机的

附加CCP。  

2.2.2 关于长期干扰的考虑 

长期干扰由操作等值线各部分的集总干扰功率来确定，其范围从码头一直延伸至操作等

值线的终点（此点之外不再需要协调）。也就是说，其确定是根据FS接收电台*各连续CCP
间操作产生的干扰之和。附件2中阐述的程序使用了ITU-R F.1108建议书提供的分步性能劣

化（FDP）原理。唯一的区别在于，计算所需的传播损耗是来自各CCP，且在这些CCP中只

有20%的时间传播损耗限值未被超过。基于ESV在某部分内操作时产生的平均干扰功率，可

采用封闭的形式计算各部分产生的FDP干扰，其中包括ESV多次经过时，在该部分中驻留时

间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未包含NIP的部分，此平均值的计算是基于FS和ESV天线的增益之和

（dB）在该部分内呈线性变化。该部分内包含NIP的平均值是根据ITU-R F.1245建议书中的

FS天线高斯整形主波束确定的。 

应用于此干扰的标准是ITU-R SF.1006建议书或ITU-R F.758建议书中有关长期干扰的功

率电平。 

2.2.3 关于长期干扰的考虑 

能否接受某短期干扰，可通过考察CCP附近操作造成的干扰功率是否超出了短期标准规

定值的时间百分比 pST，来确定。ITU-R SF.1650建议书中针对6和14 GHz频段的短期干扰标

准可用于此目的。 

                                                 
*  ITU-R SF.1585建议书定义了操作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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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CCP附近的ESV操作产生的短期干扰功率，可根据该CCP路径上的传播损耗来判定。

具体而言，它取决于在短时间内超出规定的传播损耗，且该比例与时间占用成反比（与CCP
附近的ESV操作相关）。附件2中详细描述的此方法与ITU-R SF.1485建议书或ITU-R 
SM.1448建议书附件1第2.2.2段中阐述的方法相同。与CCP附近ESV操作相关的时间比，取决

于上述第2.2.1段中描述的三种情况哪种适用。 

当FS的主波束轴与ESV的操作等值线存在自然交点时，与该NIP附近ESV操作相关的时

间比pESVi，与ESV在FS天线两10 dB点间的操作等值线上移动所需的时间直接相关。  

除与一NIP相邻的CCP之外（被当作操作等值线的端点），时间比例pESVi取决于，ESV
从操作等值线上某直线段的中点移动至等值线下一段中点所需的时间。当CCP为操作等值线

的端点时，其中的一部分等值线不存在，且其干扰值被定为零。 

此外，还有可能出现更为复杂的情况，但这些情况可使用与本文所荐方法相类似的方式

处理。 

3 在确定可用频谱时应用CCP法 

港口内或附近的船载ESV终端可用频谱，可用CCP法来确定，通过该方法来评估某特定

频率是否会造成ESV与FS电台间的干扰大于允许值。 

在为FS接收电台确定了CCP之后，可用附件2来确定长短期干扰是否均可接受。能够表

明ESV操作不会对任何FS接收机产生不可接受干扰的频率范围，可指配给访问该港口的ESV
使用。 

 

附件2 
 

计算来自ESV的干扰 

1 引言 

第82号决议（WRC-2000）的条款涉及在3 700-4 200 MHz和5 925-6 425 MHz工作的

ESV。4-9S工作组起草了三份新建议书，其中两份仅要求对短期干扰标准进行审议。其中一

份是ITU-R SF.1650建议书，该建议书主要处理近海距离问题，超出这一距离范围将不再考

虑其对固定业务的影响；另一份是ITU-R SF.1585建议书，该建议书涉及如何确定需考虑

ESV潜在干扰的区域，书中讨论的情况存在近海操作的可能性。第三份建议书，探讨在近海

距离内，如何确定ESV产生的潜在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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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负责确定那些用于判定ESV潜在干扰的点。一旦确定之后，有必要考虑无线电视

距外电台干扰，以及与运动中的ESV操作位置产生耦合的视距电台干扰。对于固定发射地球

站，通过应用短期干扰标准限制了对FS接收机的视距外干扰，并通过长期干扰标准限制了视

距耦合对接收机产生的干扰。ITU-R SF.1006建议书为长短期干扰的评估提供了方法并制定

了干扰标准，并建议在确定潜在干扰时同时满足两项标准。尽管ESV加大了确定潜在干扰的

复杂程度，但原理仍然不变：短期干扰标准可保护远方的电台免受短时高功率干扰；长期干

扰标准保护附近的电台，即保护接收机的衰落余量。本附件是确定各类情况下潜在干扰的基

础。 

下文中的第2节列出了地表两电台间传播损耗的统计数据，并显示了不同长度路径上，

一定比例时间内超出的损耗值与应用的长短期干扰标准（发射地球站在固定位置时）之间的

关系。第3节考虑在干扰电台处引入位置变动因素造成复杂度上升时，如何确定潜在干扰，

并根据ITU-R F.1108建议书中的FDP法和本建议书附件1中的CCP法，制定了一种新的方法。

如第4段所示，产生了一种新的方法，用于确定基于现有长期干扰标准的潜在干扰可接受

性。第5段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同一套CCP对短期干扰加以考虑的方法。 

2 一定时间比例的固定电台所需的最低传播损耗 

为在一定比例的时间p内满足固定接收电台天线终端处允许的干扰功率电平，可通过

ITU-R SM.1448建议书计算出所需的最小传播损耗，其中在预计的路径损耗之内有p%的时间

等于或超过所需最小损耗1。因此： 

  Lb( p) = Pt + Gt + Gr − Pr ( p)                   dB (1) 

式中： 
 p： 可能会超过允许干扰功率的最大时间比例 
 Lb(p)： 传播模式（1），p%时间内的最小所需损耗（dB）；传播模式（1）预测

路径损耗必须有p%的时间超出此值 
 Pt： 发射地面站或地球站天线终端参考带宽中的最大可用发射功率电平

（dBW）  
 Pr(p)： 在接收地面站天线终端处，超出参考带宽允许干扰辐射功率（dBW）的

时间不得超过p%，其中地面站可能会受到干扰，且干扰辐射来自单一干

扰源 

                                                 
1 当p仅为很小比例的时间，即在0.001%至1.0%范围之内，则称之为短期干扰；如果p ≥ 20%，则称

之为长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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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 发射地面站或地球站的天线增益（相对全向dB）。对于发射地球站，此

为面向给定方位角物理平面的天线增益。 
 Gr： 可能受干扰的地面站或地球站接收天线增益（相对全向dB）。对于接收

地面站，使用最大主波束轴天线增益。 

对于长期干扰的时间比例，通常采用20%，且根据ITU-R SF.1006建议书给出允许的干扰

功率如下： 

  Pr(20) = 10 log (k Te B) + J                   dBW (2) 

式中： 
 k： 波尔兹曼常数，1.38 × 10−23 J/K 
 Te： 接收天线终端处的接收系统的热噪声温度（K） 
 B： 参考带宽（Hz），即可能会受干扰的接收站带宽，且对该带宽可取干扰

辐射功率的平均值 
 J： 来自单一干扰源的长期允许干扰功率与接收系统的热噪声之比（dB）。 

对于短期干扰，该时间比在总允许干扰时间比中占有适当的比例。为了讨论方便，我们

将比例定为0.001%，并将其写为： 

  )1–10(log10)(log10)001.0( 10/sM
er BTkP +=                    dBW （3） 

式中Ms为链路性能余量（dB）。 

注意，短期干扰允许的功率值要远大于长期干扰允许的功率值。即： 

  JPP sM
rr –)1–10(log10)20(–)001.0( 10/=                    dB （4） 

 ITU-R SF.1650建议书在制定短期允许干扰功率时，Ms 为19 dB。假设J的典型值为–
10 dB，则公式（4）中的差为： 

  29)20(–)001.0( ≈rr PP                    dB （5） 

公式（1）可使用允许的干扰功率，用于确定最小所需传播损耗，且预计的路径损耗应

在短时间内超过该值。可使用ITU-R P.452建议书中的程序，计算在短时间p内被超出的预计

路径损耗值，用L452(p)表示。 如图2所示，一般会出现在20%和0.001%的时间内超出预计路

径损耗的情况。 

对行选定的天线高度，干扰源与FS接收机间的传播路径为路径距离dh处的临界视距。在

更远的距离上，超出无线电视距范围的接收机和在20%的时间超出路径损耗的情况L452(20)，
损耗会随距离而迅速攀升。在关键距离dc处，在20%时间内超出预计损耗的情况比0.001%时

间内超出预计损耗的情况要高29 dB。因此，在这一距离上，这些时间比例的长短期干扰标

准或者是全部得到满足，或者是均无法满足。如果距离更长，则在短期干扰标准得到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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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长期干扰的标准总会得到满足。如果距离更短，则在长期干扰标准得到满足的条件

下，短期干扰的标准总会得到满足。因此，在确定协调区时，仅使用短期干扰标准。 

dh dc

29 dB

路径长度（公里）（对数形式）

 

 
  

  

L e
st
(p

)，
P%

时
间

内
计

算
出

的
损
耗

（
dB

）
 

L est (0.001) 

Lest(20)

图 2
在 20%和 0.001%时间内距离与预计路径损耗之间的关系（估算值） 

 

 

3 除传播损耗之外对参数时变产生的其它影响 

对于ESV，接收天线的干扰功率会因发射地球站和随时间而变的传播损耗而改变。可通

过采用其它共用方案中的技术，处理长短期干扰的问题。下述各分节讨论了须对运动ESV的

长短期干扰进行单独处理的情况。 

3.1 针对短期干扰的考虑 

ESV产生的短期干扰尽管更为复杂，但与确定接收固定电台（针对非对地静止（GSO）

空间电台的地球站）协调区所用方法并无不同。对于非GSO的情况，仅是公式（1）中的水

平增益Gt，与时间一同变化。建议使用 ITU-R SM.1448建议书第2.2.1段中的时变增益

（TVG）法，作为这些方案的补充方法（另见ITU-R SF.1485建议书）。应用TVG法时，需

16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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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在pn这段时间内，固定电台方向上超出水平增益的累积分布。对于各个比例pn，公式

（1）使用相关的水平增益和允许的干扰功率Pt(p)，用于确定应在pν%时间内超出的最小所需

损耗，且其限值为： 

  %
250
2/100

⎩
⎨
⎧

<
≥

=
pp
pppp

p
n

nn

若

若
ν  （6） 

在确定协调区时，对于协调距离上的各个pn ，预计路径损耗必须在pν%的时间内超过此

损耗。  

ESV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ESV与固定电台间的干扰路径会随船舶的移动而变化。因

此，比例pn与增益Gn之间不存在唯一的关联。为确定潜在干扰，有必要将ESV操作等值线上

的一系列点视作CCP，并建立发射天线水平增益与这些点的时间比例之间的联系。 

3.2  针对长期干扰的考虑  

ESV长期干扰的考虑仅针对潜在干扰的确定。此情况与非GSO卫星对FS接收机产生的空

对地干扰情况并无不同，FDP概念便是由此而来。ITU-R F.1108建议书将FDP定义为： 

  
TT

i
ii

NN

If
FDP 平平平 平平扰==

∑
 （7） 

式中： 
 NT： 带宽B内接收机输入端的有效噪声功率 (dB(W/B)) 
 B： 参考带宽 
 Ii： 带宽B内接收机输入端出现的i级干扰功率 (W/B) 
 fi： i级干扰电平存在的时间段。 

对于来自非GSO卫星的干扰，尽管有些情况包括了大气损耗，但通常假设卫星辐射的传

播是在自由空间条件下。因此，使用公式（7）来确定FDP，利用模拟来获取干扰功率值及

其出现的时间段。考虑到固定地面站与固定地球站间的干扰，通常的程序使用传播模型，例

如ITU-R P.452建议书中给出的模型，来确定传播损耗。通过ITU-R P.452建议书可制定一种

综合的方法，确定CCP的传播损耗（有20%的时间超出规定值）。根据自由空间损耗的距离

平方关系式进行换算，ESV路径中各部分的操作对FDP的影响，可用直接积分的闭合形式来

计算。为了更加符合地球站用于确定潜在干扰的方法，将以平均干扰功率 – 公式（7）中的

分子为基础确定潜在的干扰。此平均功率可直接与长期干扰的允许值进行对比。第4段更详

细地描述了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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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针对长期干扰的具体考虑 

为了考虑在建议使用的近海等值线上工作的、ESV产生的长期干扰，首先有必要将操作

等值线分割成若干直线段。这些直线段的端点可用于确定利用附件1的方法定义的所有

CCP，且这些点可用于确定平均干扰功率。如果FS天线的主波束轴与某一直线段相交，则交

点亦为该FS电台的CCP。平均干扰功率是操作等值线上各直线段干扰功率之和。根据ITU-R 
SF.1650建议书中的使用方法和标识，假设每年fESV船只均以恒定的速度νESV km/h穿越操作等

值线。 

当某个直线段包含与FS天线主波束轴的交点时，则ESV通过主波束时产生的干扰很可能

是该直线段与平均干扰功率间的主要干扰。下面两个分节分别讨论了，经过主波束产生的干

扰，和主波束轴交点的直线段情况。第三分节介绍了包含所有产生平均干扰功率因素的总程

序。 

4.1 主波束通过时对平均干扰功率的影响 

ITU-R F.699建议书或ITU-R F.1245建议书可用于提供视轴方向，角度为ϕd （度）时的

FS天线增益（dBi）函数式：  

  dmddmaxdr
DGG ϕϕϕ
λ

ϕ <⎟
⎠
⎞

⎜
⎝
⎛×= 若2

2
3–105.2–)(  

式中： 

 
λ
D  = 20/)7.7(10 −maxG  （天线直径与波长之比） 

 φdm = 1
20 GG
D max −λ  （偏视轴角与第一旁瓣（度）） 

 G1 =  2 + 15 log （D/λ） （第一旁瓣的天线增益（dBi）） 

接下来，通过下式得出视轴角方向角度ϕd （度）内的主波束增益比2： 

  dmrmaxrr
rgg ϕϕϕ ϕα <= 若
22–e)(  （8） 

式中： 

  
2

32 )105.2(
10

)10ln(
⎟
⎠
⎞

⎜
⎝
⎛

λ
×=α − D   

                                                 
2 整个制定过程中，以dB、dBi或dBW表示的单位使用罗马斜体字符。相同的数量，以功率比或功

率单位表示时，采用小写的相同罗马斜体字符，下标方式不变。因此， 
10/)10ln(10/ e10 maxmax GG

max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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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波束通过时的几何图形如图3所示。ESV的操作路径沿x轴方向，在x = 0 处与主波束相

交，夹角为θ0。天线的主波束的波束宽度为–10 dB（2 ϕm），比最大增益为45 dBi的天线少

2°，是6 GHz频段的典型值。在x中的x–m 至 xm区间，主波束与ESV路径相交。当ESV距主波

束轴与ESV路径x公里，且距FS接收机为r公里时，接收到的接收功率（参考带宽中的瓦特

数）可以写为： 

  
22

e
)20( 2

2
0

452

0
, r

r
rggp

p
F

maxrtt
xr

ϕα−=
ll

 （9） 

式中： 
 pt： 参考带宽中的发射功率（W） 
 gt0： 当ESV在波束交点时，面向FS接收机的发射天线增益（采用比例的形

式） 
 gr max： 接收天线的最大增益（采用比例的形式） 

 lF： FS接收系统的馈线损耗比 

 l452(20)： 波束交点的传播损耗比，根据ITU-R P.452建议书进行计算，在20%的时

间未超出规定值 
 ϕr： 偏主波束轴角（度） 
 ϕm： 偏主波束轴角（度），其接收天线增益比最大值低10 dB。 

注意，假设在窄角（小于2°）区域内发射天线增益恒定，且已针对距离r转换了传播损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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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主波束宽度的一半小于1°，可将其大致写为： 

  00 cosθ+= xrr   

  )cos/(sin)/180( 000 θ+θπ=ϕ xrxr   

 在x–m至xm路径上均匀分布的发射机干扰功率平均值为： 

  ∫
−

−−
=

m

m

x

x

xr
mm

r p
xx

p ,0,
1    dx  

式中pr,x由公式（9）给出。将积分变量改为ϕr，则公式变为： 

  
⎥
⎥
⎥

⎦

⎤

⎢
⎢
⎢

⎣

⎡
ϕ

ϕθ−
πϕ= ∫

ϕ

ϕ−

ϕα−

−
r

mmm

m

F

maxrtt
r

m

m

r
xx
rggp

p de
2

1
sin)(

)180/(2
)20(

22

0

0

452

0
0,

ll
 （10） 

方括号中的项是相对于角间测出主波束gr max（采用比例的形式）的平均增益，该增益比

最大增益小10 dB。对于ITU-R F.699或ITU-R F.1245建议书中的参考天线方向图，此数量值

为0.565。 

公式（10）中给出的平均值可以转换为年平均集总功率，其方式是与此平均功率在一年

内的各个部分相乘。以小时为单位的，船舶经过主波束时间为（xm – x–m）/νESV。如果每年通

过主波束的船舶数量为 fESV，一年内进行平均的集总平均干扰功率可通过下述公式得出3： 

  )565.0(
7608sin180

2
)20(

~
0

0

452

0
,0

ESV

ESV

m

F

maxrtt
av

frggp
I

θν
πϕ=

ll
 （11） 

其中，8 760为一年中小时的数量。 

注意，如果它永远位于FS天线主波束与ESV操作路径的交点，则该平均长期干扰功率会

明显低于具备相同特性地球站的平均长期干扰功率。例如，当交叉角为90°，即产生的干扰

最小，且在距离为20 km处船舶以5节（9.261 km/h）的速度经过1 000次，公式（11）给出的

平均干扰功率将下降23.8 dB。同样的情况，但交叉角为20°时，平均值仅下降19.1 dB。当

然，ESV操作对操作路径上其它部分的干扰亦应被考虑在内，因为它们将进一步降低此dB
差。即使可以忽略这些其它干扰，如果对主波束轴与操作等值线交点处的干扰功率应用短期

干扰标准，那么目前还不清楚此情况下，是长期干扰还是短期干扰占主导地位。因此，必须

对运动中的ESV同时应用短期和长期干扰标准。 

                                                 
3 平均干扰功率上的符号(~)用于提醒此数量为代表参考带宽内以瓦特这单位的功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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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无主波束交点的直线段对平均干扰功率产生的影响 

1649-04

x x b 

ra

r

ϕ rb 

ϕ r 

ϕ ra 

xa

r ab rb

FS 

图 4

ESV 经过 FS 天线主波束外操作等值线某直线段时的几何图形 

 

 

图4给出了此情况下的几何状态和坐标。船舶会穿越操作等值线xa与xb间的一段。此公式

与公式（9）相似，只是直线段的长度可能远长于波束宽度经过的距离。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在ESV经过这一直线段时，其水平增益被FS接收机的方位角最大值所取代。尽管FS天线

的实际增益方向图可以包括在一个积分中，但更为简便的方法是假设在ϕa与ϕb之间FS增益

（dBi）与方位角的变化呈线性关系。注意，此公式中方位角测量的起始点始于FS电台位置

与包含xa至xb间直线段的那条直线的垂线。线性近似值取保守值，主波束外的参考天线增益

方向图或是平线或是向上凸； 由于直线段一端到另一端的增益差通常并不大，因此结果的

精度不会下降。因此，当ESV在此直线段内，距FS电台与（包含该直线段）该直线的垂线距

离为x时，接收机功率（参考带宽中以瓦特为单位）的计算方法如下： 

  22

2

.452

,
, )20( xr

grgp
p

ab

ra

Fa

abtt
xr

r

+
=

⊥

ϕ

ll
 （12） 

式中： 
 pt： 参考带宽的发射功率（W） 
 gt,ab： ESV在xa和xb间时，面向FS接收机的最大发射天线增益比 

 lF： FS接收系统的馈线损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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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452.a(20)： 点xa处的传播损耗，根据ITU-R P.452建议书的计算，在20%的时间超出规

定值 
 :

rrg ϕ  接收天线在方位角ϕr处针对点x的增益（采用比例的形式）  

 :abr⊥  FS电台与包含xa至xb段的直线间的距离。 

依照接收天线增益（dB）在ϕra的Ga与ϕrb处的Gb间呈线性变化的假设，可将增益比
rrg ϕ

写为： 

  
)(

10
)10ln(

e
rar

rarb

rarb

r

GG

rar gg
ϕ−ϕ⎟⎟

⎠

⎞
⎜⎜
⎝

⎛
ϕ−ϕ

−

ϕ =  （13） 

可根据公式（10），将xa至xb段的间隔在公式（12）内进行积分，再除以间隔长度，则

可计算出该段上的干扰功率平均值 abrp ,  。改变ϕr积分的变量，其中 )180/tan( rabrx ϕπ= ⊥ ，

则可得出： 

  )20/)10ln()((sinch
)(180

)(
)20(

2

.452

,
, ab

abab

rbrararba

Fa

abtt
abr GG

xxr
ggrgp

p −
−

ϕ−ϕπ
=

⊥ll
 （14） 

其中ϕra 和ϕrb角可用度来表示： 

  
x

xx )sinh()(sinch =  

船舶以小时为单位经过ESV操作等值线的这一直线段，可表示为(xb − xa)/νESV。如果每

年经过主波束的船舶数量为fESV，则从该直线段产生的集总平均干扰功率（在一年内取平均

值）可通过下述公式得到： 

  )20/)10ln()(sinch(
7608180

)(
)20(

~ 2

.452

,
, rarb

ESVab

ESVrarba

Fa

rbraabtt
avab GG

r
frgggp

I −
ν

ϕ−ϕπ=
⊥ll

 （15） 

公式（15）中的 )20(/ .452
2

aar l 项证明此项工作从xa点处的传播损耗因子扩张开始。如果

平均干扰功率由xb点处的传播损耗因子确定，则除用 )20(/ .452
2

bbr l 取代了 )20(/ .452
2

aar l 之

外，平均干扰功率应该相同。如果传播损耗因子在20%的时间超出，且时变与距离的平方成

反比，则这两项相同。一种对反平方律关系式偏离做出补偿的简便方法是取两次计算的平均

值，从而得出： 

 

)20/)10ln()( sinch(
)20()20(7608180

)(
2

~
.452

2

.452

2
,

,

rarb

b

b

a

a

ESVab

ESVrarb

F

rbraabtt
avab

GG

rr
r

fgggp
I

−×

⎟⎟
⎠

⎞
⎜⎜
⎝

⎛
+−=

⊥ lll ν
ϕϕπ

 （16） 

4.3 操作等值线的集总平均干扰功率 

CCP的确定是通过将ESV的操作等值线分成若干直线段，并确定直线段端点连接的位

置。在找到给定FS接收机的关键点方位角后，可以方便地确定FS天线主波束轴是否与任何

直线段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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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主波束没有相交，则可使用公式（16）求出操作等值线各直线段干扰之和，从而确

定潜在干扰的平均值。 

如果主波束与一个直线段相交，则该相交直线段内的操作，可能会为总平均潜在干扰增

加一种、两种或三种成份。这些干扰成份被加入通过公式（16）计算出的其余直线段各干扰

之和。 

相交直线段产生的这三种可能的干扰成分可通过下述方式确定： 
− 主波束通过的相对干扰由公式（11）来确定。如果此直线段完全在FS天线的主波束

之内，这便是此直线段产生的唯一干扰。 
− 来自FS天线主波束之外直线段各部分的干扰可用公式（16）来确定，其方式是在主

波束边缘确定附加的CCP。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假设ESV发射天线的水平增益与方位角间并无很大的变化。可以很

容易地修改该程序，加入方位角的水平增益变化。在直线段内ESV位置的任何天线增益均未

达到最大值时，第4.2段中应使用发射接收增益比产物的增益平均值。在此情况下，公式

（16）变为： 

  

)20/)10ln()(sinch(

)20()20(7608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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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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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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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arb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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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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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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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ν
ϕ−ϕπ=

⊥ lll  （17） 

式中： 
 gta： 当ESV在xa的CCP处时，面向FS接收机的发射天线增益比  
 gtb： 当ESV在xb的CCP处时，面向FS接收机的发射天线增益比 

另外，当ESV经过某直线段，针对FS接收机的发射天线增益达到最大值，而接收未达

到，则可通过特定FS接收机达到最大值（使用附加CCP确定该接收机的潜在干扰）时的直

线段点，来获得更为精确的结果。 

5 针对长期干扰的具体考虑 

ESV短期潜在干扰的考虑在两个方面与用于确定近海距离的短期干扰考虑不同，超出此

近海距离之外，无须考虑ESV的干扰。在确定近海距离时，考虑的内容限于ESV与FS接收天

线的主波束轴相交的情况。此外，考虑的内容还被进一步限定在与主波束轴垂直的交叉轨

道。此节中的短期考虑包括所有的可能性，因此将与上节中的进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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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操作等值线上ESV对FS接收机产生的潜在短期干扰，有必要确定该等值线上各关

键点短期潜在干扰功率，从而判定哪一种能够控制短期干扰。在下述过程中，假设有一个关

键点用于确定潜在干扰功率，此功率将在特定比例的时间内被超过，并可与短期干扰标准进

行对比。鉴于参数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无法直接确定控制点及相关的功率。虽然有几种可

行的方法，但本节中的方法最为直接。 

为了方便今后的制定工作，在存在主波束交叉时，将用数字0来指定用于确定主波束交

叉的关键等值线点。其余的CCP，可确定操作等值线改变方向的点，在该等值线上将按数字

顺序从1至Nccp排列，其中Nccp表示ESV操作路径上此类CCP的数量。根据第3.1段的讨论以及

第4段中制定的要求，当ESV在第i个CCP附件操作时，有pST %的时间超出FS接收机的功率

（dBW），其计算公式如下： 

  )()( .452,,, LiiFirittSTiST pLLGGPpI −−++=  （18） 

式中： 
 pST： 可能会超出短期干扰允许功率电平的时间比例（见公式（3）） 
 Pt： 参考带宽的发射功率（dBW） 
 Gt,i： 当ESV在第i个CCP处时发射天线面向FS接收机的增益，其中i = 1至Nccp 

（dBi） 
 Gr,i： 当ESV在第 i个CCP处时接收天线面向ESV的增益，其中 i = 1至Nccp 

（dBi） 
 LF： FS接收系统的馈线损耗（dB） 
 L452.i (pLi)： 根据 ITU-R P.452建议书计算出的第 i个CCP处的传播损耗，在 i = 1至 

Nccp （dB）的条件下，只有pLi%的时间不会超出规定值。 

 时间百分比pLi，通过下述公式给出： 

  ESViSTLi ppp /100=  （19） 

式中： 
 pESVi： 与第i个CCP附近ESV操作相关的时间百分比。 

如有必要，应根据ITU-R P.452建议书的要求将时间百分比pLi限制在0.001%至50%范围

内。 

在主波束交叉的情况下，可直接估算必要值。与主波束交叉点附近的ESV操作相关的时

间百分比，是指在与最大增益相应的增益电平下，通过FS天线主波束所需的时间。在此建议

书和第4段中，使用了10 dB的波束宽。为了统一，确定短期潜在干扰时，应使用相同的宽

度。使用10 dB的波束宽度，计算百分比 pESV0， 

  
0

04
0 sin

104
θν

ϕ×= −

ESV

mESV
ESV

rfp   （20） 

其中各种符号在推导公式（11）中作出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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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公式（18）-（20），用户可以确定IST,0，由于FS天线主波束中的ESV操作，有pST%
的时间超出了FS接收机处的功率值。尽管在ESV操作路径中可能存在靠近另一关键点的区

域，而这将会使确定的短期干扰功率在同一时间内几乎会达到相同的强度，但仅须考虑最差

情况下的最大功率。另一种方案是在CCP之间分割允许使用的时间百分比pST。 

为了确定CCP产生的潜在干扰功率，而该CCP并非主波束与操作等值线中某直线段交叉

的产物，则必须首先确定该ESV在此CCP附近工作的相关时间。最为直接而保守的方法是，

将两个相邻操作直线段的各一半与给定的CCP建立关联。因此，用xi,i+1表示编号为i的CCP和
编号为（i+1）的相邻CCP之间的直线段长度： 

  的 的间 较 值与 %100
2

)(
6.87

1,1, +− +
= iiii

ESV

ESV
ESVi

xxfp
ν

 （21） 

各短期潜在干扰功率的值可用公式（21）和（19）来确定（i ≠ 0）。这些短期功率的最

大值为与允许短期干扰功率进行对比时的控制功率。 

6 总结 

本附件阐述了一套程序，可用于确定在大陆附近特定等值线上工作的，ESV产生的潜在

辐射干扰。 

尽管此程序的重点是6 GHz频段，但相同的方法亦适用于14 GHz频段，并且第82号决议

（WRC-2000）述及了此问题。14 GHz频段的固定业务链路性能受到多径衰落和降雨衰落的

影响，且两种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无线电气象的气候。在其它考虑不变的情况下，当多

径衰落主导固定业务链路性能时，共用条件限制性更强。因此，此程序亦应适用于14 GHz频
段。 

ITU-R SF.1650建议书中给出了可用作此方法应用指南的参数表。ESV参数应代表实际

的系统参数，并与ITU-R S.1428建议书中的参数相符。固定链路的参数亦应代表实际的系统

参数。有关干扰标准，可参考ITU-R SF.1006建议书和ITU-R SF.1650建议书。 

附件3  
 

计算ESV干扰的备用方法 

1 引言 

此附件进一步完善了附件2中的方法，使其能够成为对ESV操作的全面仿真。此方法需

要更多的计算时间。当会使FS接收机对ESV产生不同屏蔽的操作等值线的地貌特征与接收机

和关键等值线点之间的地貌特征不同时，可能会使计算结果更为精确。本附件中的这些程序

可应用于整条操作等值线，或仅应用于该等值线中的若干部分，而将附件2中的程序应用于

该等值线中的其余部分。 



20 ITU-R  SF.1649-1建议书 

2 仿真程序 

一开始，操作等值线被划分为R个较短直线段，因此ri为以公里为单位的第i个直线段的

长度（i = 1, 2, …, R）。总体而言，这些直线段的长度比附件2中考虑的直线段长度要短很

多。在仿真方案中，任一直线段内因ESV操作产生的干扰，均是因该直线段中点操作而产

生。当FS天线的主波束轴在NIP处与操作等值线相交时，直线段的数量必须足够多，从而能

够确保至少有一个直线段的中点与NIP之间的距离足够接近，使该直线段中点处的天线增益

可在NIP增益的1dB范围之内。 

3 通过仿真确定短期干扰出现的次数 

确定短期干扰出现的次数，需要对ESV操作等值线中各直线段出现的短期干扰次数进行

汇总。当一次仅有一条操作等值线的直线段被占用时，可加入时间比例的分布情况。这样： 

  Yi
R

i
STiST Fpp ∑

=
=

1
 （22） 

式中： 
 pST： 计算得出的在一年内超出短期干扰标准的时间比例， ISTC 
 pSTi： 在ESV长期位于操作等值线第i个直线段中心位置的情况下，计算一年中

超出干扰标准ISTC的干扰功率所占时间比例。 
 FYi： 一年中ESV位于第i个直线段内的时间。 

对于第i个直线段中心的路径，pSTi的时间比可通过传播损耗LSTi来确定（需用其将FS接
收机的干扰功率变为ISTC）。 即： 

  STCFirittSTi ILGGPL −−++= ,,  （23） 

式中： 
 LSTi： 当要求的干扰功率必须小于该关键值ISTC时，FS接收机第i个直线段中心必

须超出的传播损耗值（dB） 
 Pt： 参考带宽的传播功率（dBW） 
 Gt,i： 当ESV在第i个直线段的中心时，ESV发射天线在FS接收机方向上的水平

增益（dBi） 
 Gr,i： 当ESV在第i个直线段的中心时，FS接收天线ESV方向上的增益（dBi） 
 LF： FS接收系统的馈线损耗（dB） 
 ISTC： FS接收机处的关键干扰功率（已为其规定了短期干扰标准的可用时间比

例）（dBW）。 



 ITU-R  SF.1649-1建议书 21 

时间百分比pSTi是指传播损耗所占的时间比例，其中根据ITU-R P.452计算出的第i个直线

段中心路径的传播损耗，等于或大于规定的损耗值LSTi。但是ITU-R P.452建议书仅提供p的
范围在0.001%至50%情况下，p%时间内超出传播损耗规定值时的传播模型。因此，对于这

些传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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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当时间比例pSTi在0.001至50%之间时，满足公式（24）可能需要对在确定规定传播损耗

时间比例时，应用递归程序。 

如果ESV在进行仿真的操作等值线部分速度（νESV）恒定，且每年经过操作等值线的船

舶数量为fESV，另外第i个直线段的长度为ri，则公式（22）中的参数FYi可以定为： 
 

  
ESV

iESV
Yi

rfF
ν

⋅=
7608

 （25） 

 

此外，如果所有直线段的长度均为r0（km），参数FYi恒定，则公式（22）可简化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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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4 通过仿真确定长期干扰 

操作等值线上ESV操作产生的长期干扰，可使用大量为确定短期干扰而计算出的数据。

长期干扰被定为干扰功率的平均值。如果ESV永久性地位于第i个等值线直线段的中心，则

20%的时间超出干扰功率被视作此直线段平均干扰功率的估算值。接下来，长期干扰功率

ILT，可表示为各直线段的干扰之和，并使用一年中ESV在该直线段内的时间段进行加权。这

样： 
 

  ⎟
⎟
⎠

⎞
⎜
⎜
⎝

⎛
= ∑

=

R

i
YiiLTLT FII

1
,

~log10                 dBW （27） 

 

式中： 
 

  ( ) 10/)20(
,

.452,,10~ iFiritt LLGGP
iLTI −−++=            W （28） 

 

此前，对所有其它数量进行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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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可使用ITU-R P.452建议书直接计算损耗L452.i （18）。此外，由于每次船舶通过

产生的干扰是加性的，在操作等值线上同时占用多个直线段不会产生叠加效应。公式（3）
确定的干扰功率可直接与FS接收机的长期干扰标准对比。 

5 快速仿真程序  

如果ESV 操作等值线上存在自然交叉点（NIP），并且FS接收天线的主波束轴在该点与

操作等值线相交，通常能够简化第3和第4段中的程序。由于典型FS天线的高主轴增益，当

ESV在NIP附近工作时，很可能接收到干扰功率的最大值。 

因此，由于仅当ESV在NIP附近工作时才会使用短期干扰标准，干扰功率的最高值会超

过关键功率电平。所以，仅需对操作等值线的一部分应用第3段中的程序。当FS天线增益低

于最大值10 dB时，根据附件1第2.2.1和第 2.2.3段以及附件2的第4.1和第5段，在大多数情况

下，操作等值线两点间的部分均已够用。  

尽管可根据附件2第5段应用相似的程序，此仿真方式更为精确地将天线波束形状对计算

出的、超出关键功率的时间比的影响也包括了进来。 

快速仿真程序亦可用于审查长期干扰的影响，但此时需要更为仔细。FS接收机在更长的

时间段内，将通过天线旁瓣收到较低的干扰。正是由出这些情况的出现，才需要将长期干扰

评估法包括在内。由于旁瓣使时间比更高，仿真过程中需包括的操作等值线部分将大于短期

干扰考虑中的相应部分。需通过自适应计算来确定需加以考虑的操作等值线部分。 

如果某接收机无法满足短期干扰标准，则没有必要对该接收机进行长期干扰分析。 

注意，总有一些特殊情况会对快速模拟方法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例如，当FS天线主波束

轴在与ESV操作等值线距该垂线75°以上的情况下相交时，便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情况

是，操作等值线出现弯曲，从而使该NIP的干扰路径成为一条跨平面的路径。如果操作等值

线距FS接收机很近，则可能有必要在操作等值线的多个部分进行干扰估算。 

6 通过仿真确定全部在功率的分布 

此外，可使用本附件第3段中所述的程序确定pI（在此时间段内超出了任意中等干扰电

平值I），其方式便是通过简单地用干扰电平I替代ISTC，并按顺序对公式（23）、（24）和

（22）求解。该对（I, pI）的连续区间描述了干扰功率的互补累积分布函数（ccdf）。第3段
的相同限制，亦适用于这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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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干扰功率的仿真完成时间分布，可用于制定接收干扰功率的平均值，用于与长期干

扰的标准进行比较。注意，如果在一定比例的时间内关键短期干扰功率被超过，则在这段时

间会超过短期干扰标准，且没有必要制定完整的仿真分布。为了简便，这里假设没有超出短

期干扰功率的关键值。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平均干扰功率要求将干扰功率的分布转换为以瓦

特为单位的，干扰功率互补累积分布函数。分别使用积分的组成部分，可以很容易地显示

出，通过所有功率值分布的积分得出平均干扰功率。 

很明显，这一确定平均干扰功率方法的计算强度要高于附件2中第4段和本附件第4段所

述的方法。 

 

附件4 
 

在14 GHz频段遵从较小天线要求所需的技术参数 

第902号决议（WRC-03）要求14.0-14.5 GHz频段内小于当前1.2 m最低值的ESV天线，

必须符合四项特定的技术参数限值。这些参数在第902号决议（WRC-03）附件2中列出。这

些参数的设计目的是为了保护可能会共用此频段的地面业务，保护与ESV通信所用卫星相邻

的卫星不受干扰。此外，较小天线必须满足针对ESV通信卫星的、FSS系统间协调协议的保

护要求。 

四项具体参数和较小天线须遵从的限值： 

a) 轨道跟踪精度为±0.2°或更高； 

b) 水平方向最大ESV e.i.r.p.频谱密度为12.5 dB（W/MHz）； 

c) 水平方向最大ESV e.i.r.p.为16.3 dBW； 和  

d) 下述限值内的最大偏轴e.i.r.p.密度。 

偏轴限值 

对于在14.0-14.5 GHz频段工作的船载地球站，下文所述偏离主瓣轴的地球站天线的任何

角度ϕ，均在第902号决议（WRC-03）附件2中给出了对地静止轨道3°范围内的最大e.i.r.p.。 

1 遵从跨系统协调协议 

主管部门针对各类终端采用了许可证程序，这些终端直径大于等于相关系统间协调协议

内规定的较低限值。但是，出于某些特殊发射原因，希望部署小于较低限值天线的运营商，

应与受影响的主管部门以及相关FSS跨系统协调协议的缔约主管部门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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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TU-R SF.1650-1建议书中给出的最近距离的影响 

在对小于上述最小值的ESV天线进行授权时，第902号决议（WRC-03）亦要求考虑到

ITU-R SF.1650-1建议书的规定。ITU-R SF.1650-1建议书规定了低水线的最短距离，此距离

得到了沿海国家的正式承认，且若超出这一距离，则ESV可在不征得任何主管部门同意的情

况下工作。对于14.0-14.5 GHz频段，距参考低水线的最近距离为125 km。在此距离内工作

时，应征得可能会受影响的主管部门的事先同意。  

ITU-R以往的研究显示，确定此最近距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FS系统将接收到的最大水平

方向e.i.r.p.。在第902号决议（WRC-03）中，它被表示为最大e.i.r.p.电平和最大水平方向

e.i.r.p.密度。这些水平方向的e.i.r.p.值是基于凸缘处的ESV最大发射功率和水平方向的天线增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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